交院教〔2009〕9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成果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我院教师的教学改革与研究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形成良性的教研激励机制，促进我院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工作的稳定发展，全面提高我院的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成果，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的范围包括：教学成果、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教材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方面获奖项目和建设立项项目的奖励。
第三条  实行成果登记制度。每年年终各教学部门将本部门的教研成果等以登记表的形式提交教务处，并附一份成果原件或项目批准原件，便于核实和奖励。
第二章  教学成果项目奖励

第四条  对我院教师申请的国家、省、市级教学改革、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项目，项目通过验收鉴定后，学院按项目的影响程度给予适当奖励（不含建设费）。

1、优秀教学成果奖

	标准序号
	奖金(元/项)
	奖 励 条 件

	1 
	200000
	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2
	100000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 
	50000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4 
	50000 
	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5 
	30000
	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6 
	20000 
	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7
	6000、5000 、4000
	市、厅级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

	8
	5000、4000、3000
	院级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


2、专业建设项目奖

	标准序号
	奖金(元/项)
	奖 励 条 件

	1
	50000
	国家级品牌特色专业

	2
	30000
	省级品牌专业

	3
	20000
	省级特色专业

	4
	5000、4000
	院级品牌、特色专业

	6
	30000
	获国家资助100万元及以上的重点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7
	20000
	获省级资助50万元以上的重点实验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8
	10000
	获省级资助20万元以上的重点实验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9
	10000
	争取到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10
	5000
	争取到市级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11
	10000
	引进校企合作项目，在学院建立生产实习基地或共建实训室出资50万以上

	12
	5000
	引进校企合作项目，在学院建立生产实习基地或共建实训室对方出资20万以上

	13
	5000
	评为院级示范性实训室


3、课程及教材建设奖

	标准序号
	奖金(元/项)
	奖 励 条 件

	1
	50000
	国家级精品课程

	2
	15000
	省级精品课程

	3
	6000
	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精品课程（推荐参加国家级精品课程评审）

	4
	3000
	院级精品课程

	5
	20000
	国家级精品教材（第一主编）

	6
	10000
	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一主编）

	7
	10000
	省级精品教材（第一主编）

	8
	3000
	院级精品教材（第一主编）

	9
	5000、4000、2000
	获省教育厅课件评比一、二、三等奖

	10
	3000、2000、1000
	获其他类型省部级课件评比一、二、三等奖

	11
	1500、1000、800
	获学院课件评比一、二、三等奖


4、教学评比

	标准序号
	奖金(元/项)
	奖 励 条 件

	1
	3000、2000、1500
	教师参加教学竞赛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

	2
	1000、800、500
	教师参加教学竞赛获院级一、二、三等奖

	3
	30000
	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4
	10000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5
	30000
	国家级教学名师

	6
	10000
	省级教学名师

	7
	3000
	市厅级教学名师

	8
	800、600、400
	学期教学质量评比一、二、三等奖


5、指导学生各类竞赛奖励

	标准序号
	奖金(元/项)
	奖 励 条 件

	1
	3000
	指导毕业设计获教育厅评比优秀团队奖

	2
	3000、2000、1000
	指导毕业设计获教育厅评比一、二、三等奖

	3
	800、600、400
	指导毕业设计获学院评比一、二、三等奖

	4
	10000、8000、6000
	专业技能竞赛获国家级一、二、三等奖

	5
	5000、4000、2000
	专业技能竞赛获部省级一、二、三等奖

	6
	1000、800、600
	专业技能竞赛获市厅级一、二、三等奖

	7
	5000、3000、1500
	力学、数学、数学建模等竞赛国家级一、二、三等奖

	8
	3000、1500、800
	力学、数学、数学建模等竞赛省级一、二、三等奖

	9
	2000-500
	理工科学生人文社科知识竞赛省级一、二、三等奖

	10
	2000-500
	文科学生理工科知识竞赛省级一、二、三等奖

	11
	3000-500
	国家、省、市厅级艺体类竞赛奖


注：指导学生各类竞赛奖励项目中9-11项由评审确定。
第五条  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特指教育部、教育厅颁发的奖励；其他未列入的优秀教学成果奖励参照同等级别的成果奖励待遇。
第六条  同一成果项目同时获多级奖项的，学院以最高奖项颁发奖金，不重复计奖；若先获得较低等次奖励并报学院计发了奖金，后又获得较高等次的奖励，学院按较高等次的奖励追加差额。

第七条  所奖励的教育教学成果项目若我院为独立完成单位，按相应获奖等级奖金额度的全额发放奖金；我院为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对我院获奖人员按相应获奖等级奖金额度的70%给予奖励；我院非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原则上不予奖励。

第八条  教育教学成果项目奖励由项目负责人领取。若成果项目是集体完成的，所获奖励由项目组根据奖励标准，提出资金具体分配办法，报教务处备案。

第九条  教务处依据成果颁发文件（获奖证书）以及奖金具体分配情况，形成最终奖励意见，报主管院长、院长批准后实施。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条  所有获奖人员，除国家有规定可以免税的以外，其获奖后个人收入调节税自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OO九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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